
汇丰汇裕盈家C款

终身寿险（分红型）
家承温暖  岁守安康

WLA（HBCN）- 202607
条款编码：汇丰人寿〔2026〕终身寿险009号

备案编号：汇丰人寿发〔2026〕081号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

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和兑付责任。

本产品宣传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和免除责任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

约定内容为准。



灵活设计 随心选择

面对不同家庭情况与保障需求，本产品提供2款终身保障计划，供您选择： 

平准保额，即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68周岁开始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逐年降低，

且不低于基本保险金额的63%，匹配不同人生阶段的保障需求。

优化投保 轻松省心

符合一定条件的客户可适用简化告知问卷，投保体验更佳。

*请联系保险销售人员了解简化问卷适用条件及投保规则

保驾财富 保障未来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向我们申请保单贷款服务，经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为

您提供现金流，以解燃眉之急。

*保单贷款的具体服务规则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为爱续航 守护家庭

提供长达终身的身故、全残及航空意外身故保障，坚实守护家人。

计划一

计划二

产品特色



备注：

「身故保险金」及「全残保险金」中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按以下

方式确定：

计划一：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计划二：

被保险人年满6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之前，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

效保险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年满6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或之后，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

有效保险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1-3%×(被保险人到达年龄-67)]，且不低于基

本保险金额的63%。

“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若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分别按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

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分别按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

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N“按以下方式确定：

提供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当被保险人不幸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按以下两者中

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全残保险金”以一项给付为限。

1.

2.

1.

1）

2）

2.

1）

2）

3.

“到达年龄”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

年龄。

4.

到达年龄

18-40周岁

41-60周岁

61周岁及以上

N

160%

140%

120%

保险责任



提供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7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之前，以乘客身份乘坐正

在营运的民航班机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并自该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内

因该意外事故身故的，则我们在给付“身故保险金”外，还将按被保险人身故

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0%给付“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

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注：关于民航班机、乘坐正在营运的民航班机期间的释义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通过红利增加保障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每个保单年度的红利将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购买交清

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升级人生保障。

增加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给付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除按保险合同约

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还将额外给付以下两者中的较大

者，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

保险金额；

2.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

保险费总额的N倍。

备注：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计划一：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计划二：

被保险人年满6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之前，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年满6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或之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1-3%×(被保险人到达年龄

-67)]，且不低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63%。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为：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

“N”和“到达年龄”的释义同上文。

1.

1）

2）

2.

3.



增加退保给付

若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决定退保或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累计交

清增额保险金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除了可获得基本保

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外，还可额外获得用红利购买的累计交清增

额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注：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

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实现方式。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

为零。红利具体分配和给付条件详见保险合同条款约定。

交费

期间

保险

期间

最小投保

年龄

最大投保

年龄

18周岁终身

67周岁

66周岁

64周岁

60周岁

57周岁

趸交

3年交

5年交

10年交

15年交

投保规则



丰先生，40周岁，为自己投保「汇丰汇裕盈家C款终身寿险（分红型）」计划一，保单基本保险金额为

10,000,000元人民币，5年交，保险费总额为5,600,150元人民币，保险期间为终身。

就上述投保计划，利益演示表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

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

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该列作为计算“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金额两项取值标准之一，以辅助您理解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的计算方式。

表列“保证利益”、“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表列“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含该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实现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

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实现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部分。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

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

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

来分配。

重要提示

1.

2.

3.

1）

2）

3）

4）

5）

6）

7）

8）

4.

基本利益演示表

计划一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

的有效

保险金额

保证利益

当年度红利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

保险金

航空意外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120,030

1,120,030

1,120,030

1,120,030

1,120,030

-

-

-

-

-

-

-

-

-

-

-

1,120,030

2,240,060

3,360,090

4,480,12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0

0

0

0

336,800

877,640

1,567,940

2,894,940

4,672,840

5,455,070

5,542,250

5,630,300

5,719,210

5,808,980

6,743,750

7,718,130

8,615,940

9,216,190

9,561,370

10,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630

23,498

37,788

52,507

67,685

69,598

71,559

73,568

75,625

77,732

101,667

131,043

165,000

199,224

232,767

253,9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8,718

44,942

71,121

97,257

123,391

124,889

126,405

127,939

129,491

131,063

147,965

167,125

189,195

214,410

242,508

253,9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8,718

63,661

134,781

232,038

355,429

480,318

606,723

734,661

864,152

995,216

2,397,026

3,980,014

5,769,909

7,798,130

10,094,705

11,345,49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466

19,141

41,726

90,160

166,061

261,982

336,218

413,586

494,170

578,054

1,616,394

3,071,763

4,971,319

7,186,905

9,651,921

11,345,494

投保示例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

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

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和“航空意外身故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

末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对应保单年度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进行取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及“航空意外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

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

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

重要提示

1.

2.

3.

1）

2）

3）

4）

4.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120,030

1,120,030

1,120,030

1,120,030

1,120,030

-

-

-

-

-

-

-

-

-

-

-

1,120,030

2,240,060

3,360,090

4,480,12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5,600,15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18,718

10,063,661

10,134,781

10,232,038

10,355,429

10,480,318

10,606,723

10,734,661

10,864,152

10,995,216

12,397,026

13,980,014

15,769,909

17,798,130

20,094,705

21,345,494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5,018,718

15,063,661

15,134,781

15,232,038

15,355,429

15,480,318

15,606,723

15,734,661

15,864,152

15,995,216

17,397,026

18,980,014

15,769,909

17,798,130

20,094,705

21,345,494

336,800

877,640

1,567,940

2,894,940

4,672,840

5,455,070

5,542,250

5,630,300

5,719,210

5,808,980

6,743,750

7,718,130

8,615,940

9,216,190

9,561,370

10,000,000

342,266

896,781

1,609,666

2,985,100

4,838,901

5,717,052

5,878,468

6,043,886

6,213,380

6,387,034

8,360,144

10,789,893

13,587,259

16,403,095

19,213,291

21,345,494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

身故或全残给付

航空意外身故给付 = 

身故保险金 + 航空意外身故保险

金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

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



丰先生，40周岁，为自己投保「汇丰汇裕盈家C款终身寿险（分红型）」计划二，保单基本保险金额为

10,000,000元人民币，5年交，保险费总额为4,144,300元人民币，保险期间为终身。

就上述投保计划，利益演示表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

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

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该列作为计算“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金额两项取值标准之一，以辅助您理解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的计算方式。

表列“保证利益”、“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表列“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含该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实现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

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实现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部分。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

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

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

来分配。

重要提示

1.

2.

3.

1）

2）

3）

4）

5）

6）

7）

8）

4.

基本利益演示表

计划二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

的有效

保险金额

保证利益

当年度红利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

保险金

航空意外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828,860

828,860

828,860

828,860

828,860

-

-

-

-

-

-

-

-

-

-

-

828,860

1,657,720

2,486,580

3,315,44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9,400,000

6,400,000

6,300,000

6,300,000

6,3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9,400,000

6,400,000

6,300,000

6,300,000

6,3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0

0

0

0

255,940

667,710

1,193,410

2,171,870

3,469,740

4,015,020

4,074,280

4,133,590

4,192,900

4,252,130

4,810,900

5,173,500

5,428,040

5,806,200

6,023,660

6,3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840

18,086

28,639

39,505

50,699

52,078

53,492

54,923

56,381

57,867

73,820

89,395

104,319

125,823

147,010

160,37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94

46,105

71,909

97,714

123,556

125,071

126,626

128,177

129,750

131,347

148,675

168,880

189,867

214,942

243,115

254,56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94

66,400

138,308

236,022

359,578

484,650

611,276

739,454

869,203

1,000,550

2,407,139

4,002,865

5,808,828

7,842,099

10,144,352

11,398,27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534

15,258

32,683

68,878

124,739

194,552

249,008

305,609

364,390

425,382

1,157,949

2,070,818

3,153,055

4,553,279

6,110,613

7,180,911

投保示例

计划二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

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

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和“航空意外身故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

末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对应保单年度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进行取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及“航空意外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

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

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

重要提示

1.

2.

3.

1）

2）

3）

4）

4.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828,860

828,860

828,860

828,860

828,860

-

-

-

-

-

-

-

-

-

-

-

828,860

1,657,720

2,486,580

3,315,44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4,144,3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9,400,000

6,400,000

6,300,000

6,300,000

6,300,000

10,020,294

10,066,400

10,138,308

10,236,022

10,359,578

10,484,650

10,611,276

10,739,454

10,869,203

11,000,550

12,407,139

13,162,694

10,117,650

11,240,522

12,690,942

13,480,911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4,400,000

6,400,000

6,300,000

6,300,000

6,300,000

15,020,294

15,066,400

15,138,308

15,236,022

15,359,578

15,484,650

15,611,276

15,739,454

15,869,203

16,000,550

17,407,139

18,162,694

10,117,650

11,240,522

12,690,942

13,480,911

255,940

667,710

1,193,410

2,171,870

3,469,740

4,015,020

4,074,280

4,133,590

4,192,900

4,252,130

4,810,900

5,173,500

5,428,040

5,806,200

6,023,660

6,300,000

260,474

682,968

1,226,093

2,240,748

3,594,479

4,209,572

4,323,288

4,439,199

4,557,290

4,677,512

5,968,849

7,244,318

8,581,095

10,359,479

12,134,273

13,480,911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

身故或全残给付

航空意外身故给付 = 

身故保险金 + 航空意外身故保险

金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

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所有保险

费。您在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由于投保人的情况在保单有效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某些投保人有可能会选择退保。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退保价值可能会大大低于您已支付的累计保险费。在决定进行投保之前，您可与销

售人员细阅该保险产品的特色，并通过《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了解您在不同保单年度内可

能获得的退保给付。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免除责任和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1.

2.

3.

刊发：本宣传资料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统一印刷    序列号：INSH-CMKTG-260708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联系地址：

电话：

网址：

400-820-836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29楼（邮政编码：200120）

(86 21) 3850 9200        传真：(86 21) 3895 0282 

www.hsbcinsurance.com.cn 


